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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切实加强野外农事用火管控的紧急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委属各单位：

春耕期间，清明将近，野外农事用火的频率增加，为加强野外农事用火管控，坚决遏制人为因素引发森林火灾的发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醒认识当前森林防火面临的严峻形势
根据天气预报，我县近期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天气转晴气温升高，引发森林火险的风险增加，而当前正值春耕农村清理农田杂草和残留秸秆进行农事活动高峰季节，且清明祭祀用火增加，部分在家老年人在野外随意烧荒用火现象突出，全县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峻。各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和委属相关单位对此要高度重视，立足职能职责，强化源头管控，加强巡查检查和农事生产活动技术指导服务，切实降低野外农事用火引发森林火情风险。

二、切实加强野外农事用火管控的宣传教育

要充分利用微信、抖音、发送短信提示等线上方式和制作展板、宣传栏、警示牌、横幅和挂图等线下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地向群众宣传《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因农事用火引发的森林火情典型案例，宣传《农业生产防火安全须知》（详见附件），转发相关防火知识，推进宣传教育进村入户，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切实提高群众野外农事用火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营造全民参与农业生产防火的良好氛围。

三、毫不放松针对野外农事用火的安全巡查
各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调度安排下，加大对辖区重点农事区域、重点农事人群的巡查管理，提早制止农事违法用火行为，加强农业生产用火风险隐患排查消除。同时，做好野外农事用火预警监控，一旦发生火情，要第一时间报告乡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和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并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参与救援工作，确保因农事用火引发的火灾事故打早、打小、打了，尽可能控制在萌芽、初始状态，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四、着实强化当前农事生产活动的技术指导

当前正值全县农村春耕清理农田杂草和残留秸秆进行农事活动高峰季节，各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和委属有关单位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面对面进行技术指导，引导农户不烧田埂草、不烧田间垃圾、不烧荒，鼓励农户采用机械、人工方式开垦复耕撂荒地。要加强果树修剪枝蔓粉碎等综合利用技术指导，禁止在果园、茶园和林区附近焚烧枝蔓、杂草。要推进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鼓励支持引进秸秆还田农机装备，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新机具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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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业生产防火安全须知
一、农业生产“二提倡”
（一）采用机械、人工方式开垦撂荒地；
（二）推进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二、农业生产用火“六禁止”
（一）禁止烧田埂杂草；
（二）禁止烧秸秆；
（三）禁止烧灰积肥；
（四）禁止烧垃圾；
（五）禁止烧垦开荒；
（六）禁止其他容易引起火灾和大气污染的用火行为。
三、农业生产用火“五做到”
（一）在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及以下用火；
（二）开设水平距十米以上防火隔离带；
（三）有专人看护用火现场，并配带扑火工具；
（四）用火后清理现场，熄灭余火;
（五）落实其他安全防范措施。
四、野外用火“三违法”
（一）在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
（二）虽经批准进行野外用火，但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
（三）在禁止野外用火命令发布期间进行野外用火的。


